
博山区人民政府
关于承接落实和调整规范一批区级行政权力

事项的通知
博政字〔2018〕10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各

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一次办好”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区委

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一次办好”改革打造

“三最”城市升级版实施方案》（办字〔2018〕31 号）部署要

求，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调整情况和《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

可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8〕28 号）、《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削减一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淄政字〔2018〕62

号），结合我区实际，区政府决定，承接落实和调整规范一批区

级行政权力事项 56 项，其中，承接上级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权

力事项 42项，取消区级行政权力事项 12项，调整其他方式管理

1项，上交市级实施行政许可事项 1项（见附件），现将相关情

况予以公布。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认真做好行政权力事项衔接落实工作，

制定承接方案，优化审批流程，及时调整本部门（单位）行政权



力清单、“一次办好”事项清单。要及时与上级部门衔接，积极

开展业务培训，制定完善业务手册和服务指南。要创新监管方式，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监管效能，确保承接、取消事项与强化事

中事后监管无缝衔接，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各有关部门（单位）

的衔接落实情况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前报区政府审改办（联系

电话：4172560、4193456）。

附件：2018年承接调整一批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博山区人民政府

 2018年 10月 18日

 



附件

2018 年承接落实和调整规范一批区级行政
权力事项目录（共 56 项）










